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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8）京0108民初22204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8年8月23日委托我公司对（2018）京0108民初22204号案件的涉案房产北京市海淀区成府水磨东街15号院中东数第一间、第二间房屋2017年5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期间的租金进行评估。
2018年8月27日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收到贵院寄来《司法鉴定委托书》[（2018）京0108民初22204号]原件、《民事起诉书》复印件、《司法鉴定申请书》复印件、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》复印件、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》复印件、《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管道建筑公司》复印件（年份不清晰）、《海淀乡审核批给社员院内建房施工许可证》复印件、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[（2017）京01民终5717号]复印件等评估相关资料。
2018年11月19日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为明确涉案房产权属及面积等问题，向法院递交《关于（2018）京0108民初22204号案件补充资料说明》，请贵院协助提供相关资料。
2018年12月29日，贵院再次补充资料《海淀乡审核批给社员院内建房施工许可证》复印件，并提供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》询问笔录，原告当事人张金环及被告当事人尚润宝诉讼代理人王兆光表示没有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及《房屋翻建后面积证明》等权属相关资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现根据贵院所提供的资料，估价对象所使用的土地属集体建设用地，即估价对象为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的住宅用房，未办理相关权属证件，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。该类房产没有国家发放的合法权属证明，购房合同在权属登记部门不予备案。另根据《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》[国土资发（2011）178号]文件第十条规定：“对于借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或者擅自通过“村改居”等方式非经法定征收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或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、农民住宅或“小产权房”等违法用地，不得登记发证。”
截至本说明出具日，双方当事人未能提供权属证明文件，在不能确定房屋权属情况的前提下，我公司无法对涉案房屋价值进行评估。
经与承办法官沟通，现将鉴定委托退回。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

特此说明。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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